臺北市文山區興華國民小學
113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傑出表現市長獎報名須知
壹、報名時間：請應屆畢業生於4月28日～5月2日提出申請，將報名表及相關檔案資料卷宗繳交至各班導師，且為公平起見一律逾時不候。

貳、獎項名額：114學年度傑出表現市長獎共有1個名額，由符合資格之應屆畢業生自由報名參加。

參、注意事項：欲報名傑出表現市長獎之畢業生須遵守下列原則：
一、所有報名之應屆畢業生須符合日常生活表現經導師認可，堪為同學表率。
二、報名的類科共分為：語文、數理、藝文、體育、其他有具體事蹟者等五項，每人至多可二類別報名參加。
三、若畢業成績結算後獲得畢業生一般市長獎者，不得重複受領本獎項。
四、學生須根據其報名的類別，篩選小學階段的相關資料，為避免延誤審查工作的進行，請勿將非專長類別資料一併送件。
六、其他注意事項請參閱本校傑出表現市長獎評選辦法。

肆、報名流程：
一、到興華國小網站下載「傑出表現市長獎」申請表件，並通過導師簽認與初審。
二、學生選擇欲報名的類別，並以卷宗檔案的方式呈現，將屬於報名類別的相關資料，依計分不同，由高至低排列。卷宗檔案前面須放報名表及兩份計分表，並請導師簽認。
三、請申請人於5月4日放學以前，將檔案資料卷宗繳交級任導師，才算完成報名手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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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   年    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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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導師姓名
	
	申請日期
	

	日常生活表現
資格審查（導師）
	□符合
□不符合
	導師簽章
	

	審查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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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注意事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. 市模範生、孝親楷模、禮儀楷模、期中期末評量、學期成績優異、進步獎、3Q達人、寒暑假作業優良、書香小志工、所有護照、榮譽狀、感謝狀各類證書…等均不予計分。兒童美術創作展以校內競賽計分；民間機構對內所舉辦之比賽或檢定不予採計。
2. 奧林匹亞競賽、溫世仁文教基金會作文比賽、台灣學校網界博覽會、中日韓書法大賽…等得獎，計分等同全國政府機關主辦，經全市複選，參加全國性、國際性競賽得獎者。
3. 如有得獎獎盃、獎牌但無獎狀，可以相片或其他可供證明方式放置在資料夾中，進行審核。
4. 如遇特殊個案者，則依當年度審查委員會討論結果議定。
5. 學生參加各項競賽，績優表現之計分標準，如下：
	校內辦理之各項競賽
	獎項名稱
	得分

	
	第一名、特優、金牌
	4分

	
	第二名、優等、優選、銀牌
	3分

	
	第三名、佳作、銅牌
	2分

	
	入選其他
	1分

	校外辦理之各項個人競賽
	主辦單位
	倍數

	
	全國政府機關主辦，經全市複選，參加全國性、國際性競賽得獎者
	10

	
	臺北市教育局主辦之各項競賽得獎者
	5

	
	其他政府機關（臺北市教育局以外）主辦之各項競賽得獎者
	4

	
	民間機構主辦之各項競賽得獎者
	2

	校外辦理之各項團體競賽
	主辦單位
	倍數

	
	全國政府機關主辦，經全市複選，參加全國性、國際性競賽得獎者
	5

	
	臺北市教育局主辦之各項競賽得獎者
	4

	
	其他政府機關（臺北市教育局以外）主辦之各項競賽得獎者
	3

	
	民間機構主辦之各項競賽得獎者
	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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